
 

标段编号：  2405-440307-04-01-956706002001 

 

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
文件

 

标段名称： 罗山片区公园群五期建设工程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标文件 

 

投标人： 深圳广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日期： 2025年02月20日 



资信标要求一览表（如有）

序号 资信要素名称 有关要求或说明

1

企业业绩（若为联合体投标的，

联合体牵头单位或成员单位任

何一方提供均可）

近 5年（从招标工程的招标公告第一次发布之日

起倒推，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企业承接的同类

工程业绩，提供施工合同原件的扫描件、中标通

知书（如有）原件扫描件应能体现委托单位、施

工单位、建设规模、合同签订时间等信息（提供

5项，超过 5项的按照资信标提供的资料前 5项

计取，格式详见第三章附件），并提供汇总表。

2

履约评价情况（若为联合体投

标的 ，联合体牵头单位或成员

单位任何一方提供均可）

提供近 3年（从招标工程的招标公告第一次发布

之日起倒推）项目履约情况（不多于 1项）。证明

材料：履约证明等扫描件，以履约证明上载明的

时间为准，未体现履约评价时间的，则不予统计

此项履约。若未附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中未能清

晰体现关键信息或证明材料前后不一致，招标人

有可能做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格式详见第三

章附件）。

3

项目负责人业绩（若为联合体

投标的 ，项目负责人由联合体

牵头单位或成员单位任何一方

提供均可）

项目负责人近 5年（从招标工程的招标公告第一

次发布之日起倒推，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最具

代表性的已完工同类工程业绩；证明资料为施工

合同、竣工验收证明、体现任职项目负责人的证

明材料，若未附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中未能清晰

体现关键信息或证明材料前后不一致，招标人有

可能做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提供 1项，超过

1项的按照证明材料前 1项计取，格式详见第三

章附件） 注：项目负责人任职信息须在竣工验收

报告体现，如竣工验收报告无法体现的，须提供

加盖建设单位公章的证明材料。



一、企业业绩（若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牵头单位或成员单

位任何一方提供均可）

近 5年（从招标工程的招标公告第一次发布之日起倒推，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企业承接的

同类工程业绩，提供施工合同原件的扫描件、中标通知书（如有）原件扫描件应能体现委托

单位、施工单位、建设规模、合同签订时间等信息（提供 5项，超过 5项的按照资信标提供

的资料前 5项计取，格式详见第三章附件），并提供汇总表。

附件 4：

企业业绩

1、大学城绿道南山段项目（示范段）园林景观工程（简易招标），合同价：5635.123308 万

元，合同签订时间：2023.02.04；

2、工程名称：珠光里程花园住宅项目-室外配套工程，合同价：2037.544725 万元，合同签

订时间：2021.03.12；

3、工程名称：光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道路景观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工程(第零批-B 包），

合同价：1120.825903 万元，合同签订时间：2020.07.15；

4、工程名称：光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道路景观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工程(第一批-A 包），

合同价：990.63463 万元，合同签订时间：2020.10.21；

5、工程名称：安联尚璟花园项目示范区园林景观工程，合同价：834.230183 万元，合同签

订时间：2020.07.10。







（一）大学城绿道南山段项目 (示范段)园林景观工程（简易招标)

1、中标通知书



2、合同

















（二）珠光里程花园住宅项目-室外配套工程

1、合同





















（三）光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道路景观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工程

(第零批-B 包）

1、中标通知书



2、合同













3、竣工验收报告













（四）光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道路景观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工程

(第一批-A 包）

1、中标通知书



2、合同













3、竣工验收报告













（五）安联尚璟花园项目示范区园林景观工程

1、中标通知书



2、合同













3、竣工验收报告







二、履约评价情况（若为联合体投标的 ，联合体牵头单位或

成员单位任何一方提供均可）

提供近 3年（从招标工程的招标公告第一次发布之日起倒推）项目履约情况（不多于 1项）。

证明材料：履约证明等扫描件，以履约证明上载明的时间为准，未体现履约评价时间的，则

不予统计此项履约。若未附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中未能清晰体现关键信息或证明材料前后不

一致，招标人有可能做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格式详见第三章附件）。

附件 5：

履约评价

投标人：深圳广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工程名称：2021 年留仙洞校区溪湖南面景观提升工程，履约评价时间：2022.04.21。

2、工程名称：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华口天九涌公园建设工程，履约评价时间：2023.03.07。

3、工程名称：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队大亚湾特勤大队一站绿道及景观改造工程，履约评价时间：

2023.03.16。

4、工程名称：招商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左侧至东滨路段绿化提升工程，履约评价时间：

2022.07.21。







（一）2021 年留仙洞校区溪湖南面景观提升工程



（二）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华口天九涌公园建设工程



（三）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队大亚湾特勤大队一站绿道及景观改造工程



（四）招商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左侧至东滨路段绿化提升工程



三、项目负责人业绩（若为联合体投标的 ，项目负责人由联

合体牵头单位或成员单位任何一方提供均可）

项目负责人近 5年（从招标工程的招标公告第一次发布之日起倒推，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

最具代表性的已完工同类工程业绩；证明资料为施工合同、竣工验收证明、体现任职项目负

责人的证明材料，若未附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中未能清晰体现关键信息或证明材料前后不一

致，招标人有可能做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提供 1项，超过 1项的按照证明材料前 1项计

取，格式详见第三章附件） 注：项目负责人任职信息须在竣工验收报告体现，如竣工验收报

告无法体现的，须提供加盖建设单位公章的证明材料。

附件 6：

项目负责人业绩

投标人：深圳广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姓名：戴海波

1、工程名称：光明新区石围公园项目，合同价：5155.285094 万元，竣工验收时间：2020.07.16。

2、工程名称：光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道路景观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工程(第一批-A 包），

合同价：990.63463 万元，竣工验收时间：2022.04.30。







（一）项目经理证件

1、执业资格证





2、注册建造师证



3、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4、园林中级工程师



5、毕业证



6、身份证



7、社保证明



（二）光明新区石围公园项目

1、中标通知书



2、合同













3、竣工验收报告













（三）光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道路景观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工程

(第一批-A 包）

1、中标通知书



2、合同













3、竣工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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